
部门/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摘要

沈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沈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

级
  

 法律顾问费 1、为国资委起草地方性法规、市政府规章以及国资委规范性文件提供法律依据。2、为市国资委做出重大决策、重大投资、合同行为提供法律咨询或法律意见。3、对市国资委或涉及国资委的诉讼、仲裁、执行等提供法律支持。4、受国资委委托，对委直属企事业单位提供法律服务。5、以国资委法律顾问身份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协调，并提出法律意见。6、参与制定国企改革方案，为企业破产、产权及债务纠纷提供法律保障。7、每年提供10小时以上法律知识培训。

 光纤网络线路租金 2007年投资建设了市国资委局域网。租用两条光纤，带宽2M，分别与两家直属单位联网。

 国有企业监事会培训费 市国资委组织对我市国有企业监事会监事进行业务培训。全市共有监事48名，其中，市国资委12名，企业监事36名。全年培训12期，每期培训2个专题。

 国有企业审计评估 1.为进一步强化对企业负责人薪酬收入规范管理，市国资委从2014年开始，对市属30户监管企业负责人年薪兑现情况进行审计。2.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市属国有大中型进行审计评估，聘请专业机构对监事会派驻监管企业进行年度审计。3.按照有关规定，委托中介机构对我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核销潜亏、处理遗留问题、企业改制等事项进行专项审计。4.按照有关规定，组织专家对企业产权转让、分立、破产等产（股）权变动事项的评估报告进行评审，为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定价提供公允价值。

 国有资产统计专项经费 市国资委监管企业按要求编制国有资产统计报表，反映企业占用的国有资产及其运营情况，并由市国资委审核、汇总、上报。目前，国资委监管的市属国有一、二、三级企业和区县市所属企业共计600余户。

 办公设备更新 1.更新速印机1台；2.更新A3幅打印机2台。

 住房补贴 住房货币化补贴

 解决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问题工作经费 按照有关规定，解决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问题，需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抽调相关工作人员集中办公，核定教师身份、待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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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 合计
财政部门安排

的预算拨款

财政预算外专

户拨款
其他资金

 130.1 130.1   

 130.1 130.1   

起草地方性法规,提供法律咨询或法律知识培训。 15 15   

确保与两家直属单位联网办公。 2.4 2.4   

对全市48名监事进行培训。 9.6 9.6   

对市属30户监管企业负责人年薪兑现情况进行审计，对监事会派驻监管企业进行年度审计。 71.5 71.5   

审核、汇总、上报全市600余户企业统计报表。 2.8 2.8   

更新设备，保证工作需要。 5.16 5.16   

对9人住房货币化补贴。 19.9 19.9   

保证市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补贴工作正常开展。 3.74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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